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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货款18.5万元
5年后新县落网

5

年前黄某将别人所付货款
18.5

万元取走后潜逃，

5

年后当他在银行取款时
被新县警方抓获。

2009

年
12

月
8

日
10

时
22

分，新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名潢川县公
安局经侦大队正在追捕的逃犯黄某在新县城区某银行分理处取钱。 新县公安局
党委委员、 城关派出所所长姜运枝立即带领副所长刘世福、 民警邹恺等赶到现
场，但没有发现逃犯黄某的踪迹。经向银行工作人员核实，有两人刚刚在柜台用
银行卡取走现金

5

万元，并转账
8

万元，其中一人使用的银行卡账户名正是逃犯黄
某，但是人已经离开。民警调取了银行的监控录像，通过对比确定了前来取钱的
正是黄某本人。在细致询问中，民警还得到一条重要线索：黄某在取钱时透露其
在新县周河乡附近活动，并于前一天就到银行来预约过取款事项，而且很有可能
会再次前来取钱。

在展开追捕工作的同时，城关派出所组织警力在银行附近布控，密切注意黄
某的踪迹。

2009

年
12

月
10

日
12

时许，姜运枝带领民警在银行柜台前将正在取钱的
黄某成功抓获。经查：

2004

年
2

月，龚某和袁某二人与黄某联系为其发一火车皮玉
米与小麦，龚某于

2004

年
2

月
19

日、

20

日两天共打给黄某货款
18.5

万元，黄某将货
款取走后潜逃。

目前，黄某已被移交潢川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进一步处理。（刘泽勇邹恺）

一朝鲁莽酿命案
八年潜逃终落网

近日， 河公安分局经过周密摸排， 强力攻坚， 成功破获省公安厅督办的
“

2001

·

7

·

12

”杨某故意杀人命积案。

河公安分局侦查民警在对“

2001

·

7

·

12

”故意杀人命积案梳理过程中，发现犯
罪嫌疑人杨某曾与家里联系的相关线索。为确保案件成功侦破，该局成立了由市公
安局副局长、河分局局长赵代江亲自任组长的专案组，组织刑警大队精干警力参
与案件的侦查抓捕。侦查期间，专案组民警多次前往杨某户籍地摸排杨的主要社会
关系及潜逃方向。同时，还积极做其家人工作，敦促其家人劝告逃犯自首。

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案情终于有了重大进展。

2009

年
12

月上旬，专案
组民警获得杨某可能潜逃在山东省聊城市的重要信息。获悉此情况后，该局刑警
大队长白涛立即带领抓捕民警前往山东省聊城市实施抓捕。 抓捕小组在各方的
密切配合下，夜以继日，秘密调查，最终摸清了杨某的确切潜藏地点。

2009

年
12

月
15

日夜，抓捕小组一举在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一出租房屋内将杨某成功抓获。

经警方突审，犯罪嫌疑人杨某对
2001

年
7

月
12

日在信阳市四一路与胡某发生
争执后，持刀将胡某捅死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袁伟超）

投放农药毒黄鳝
身陷囹圄后悔迟

近日，家住商城县余集镇文桥村的段氏父子为抓黄鳝，在河中投放农药，殃及下
游他人承包的鱼塘。由于后果特别严重，段氏父子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009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3

时许，商城县公安局吴河派出所接到辖区开觉寺村居
民孔某报警称：其承包鱼塘里的

2

万多斤鱼被人用药毒死。接到报案后，吴河派出
所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该局局长侯志强高度重视，立即安排治安、刑侦部门联
合调查。 通过走访调查， 民警很快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系余集镇文桥村的段氏父
子，但此时两人早已逃之夭夭，直到天黑也没有发现两人去向。根据分析，办案人
员认为段氏父子急于将毒死的黄鳝和鱼出售的可能性较大。次日凌晨，民警兵分
两路守候在吴河乡和余集镇的菜市场内，果不出所料，段氏父子在余集镇集贸市
场一露头就被民警擒获。到案后，段氏父子对用农药毒鱼的行为供认不讳，根据
其交代，民警又在其家中搜查出农药甲氰菊酯

5

瓶。

目前，犯罪嫌疑人段氏父子因涉嫌投放危险物质一人被刑事拘留、一人被监
视居住，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

冯如
)

只因无证搞焊接
引发爆炸受刑罚

近日，光山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危险物品肇事案件，对因违法焊接引起爆炸
的被告人陈某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被告人陈某某开设一家体电焊维修点。 车主陈某与梅某某及其聘请的司机
李某某共同从光山甲醇厂装满甲醇送到湖北省荆门市，次日上午空车返回光山，

梅某某下车办事，车主陈某陪同李某某驾车去陈某某维修点加固汽车钢板螺丝。

陈某某在明知自己没有营业执照和特种行业操作证，且违反爆炸性、易燃性物品
的有关管理规定的情况下冒险作业。 因电焊局部聚热引燃罐内残留甲醇混合气
体，罐车突然发生爆炸，睡在驾驶室内的李某某被当场炸死，车主陈某及被告人
陈某某被气浪冲到地面摔伤，车辆碎片击毁周围部分建筑物及停放车辆等。经光
山县安全生产监督局等单位组织调查，被毁坏财物总价值

70

余万元。被告人陈某
某案发后投案自首。

光山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某某无维修资质、无特种行业操作证，

且在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对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进行焊接，导致事故发生，

其行为已构成危险物品肇事罪，综合考虑被告人犯罪情节、后果、认罪态度及悔罪
表现，遂做出以上判决。 （饶懿）

非法同居未登记
“妻子”出走退彩礼

按照农村风俗举办结婚仪式，而未有到有关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两人共
同生活一年半后，被告王秀（化名）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原告于亮（化名）先后共
支付彩礼

5

万余元。近日，罗山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彩礼
30000

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经媒人何某介绍于
2008

年
1

月按农村风俗习惯
举行了结婚仪式，然后以夫妻名义同居，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经何某证实，

原告分四次共向被告支付婚礼款
52800

元， 该款均是由何某直接付给被告的。

2009

年
6

月被告从原告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且已被罗山县公安局录入失踪人
员名单。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原告与被告按农村风俗习
惯举行了结婚仪式（实属非法同居关系），原告向被告支付彩礼款

52800

元，给原
告家庭生活造成一定困难。现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其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

法院依法酌定被告向原告返还部分彩礼款
30000

元为宜。故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杨帆陈亮）

车辆停放店外丢失
没有约定不担责任

近日，河区法院审结一起涉及赔偿纠纷案件，依法驳回原告吴某的诉讼请
求。

2009

年
6

月
18

日，家住罗山县的吴某驾驶小型面包车来到信阳市。当日下午
3

时许，吴某在王某经营的招待所询问住宿、停车情况时，王某答复其经营的招待
所无停车场所，附近的某公司院内可停车，并由在该店住宿的另一名旅客带吴某
将车停放在某公司院内， 随后吴某在该招待所登记住宿。 吴某在登记住宿过程
中，没有就停放车辆的安全性向王某提出异议，也没有要求王某为其看管车辆。

次日上午
11

时许，吴某到某公司院内开车时，发现车辆已丢失，随即向信阳市公
安局报案，并向王某提出赔偿请求，在遭王某拒绝后将其起诉至河区法院，要
求王某赔偿经济损失

2

万元。

河区法院审理认为：吴某入住王某经营的招待所后，双方之间即形成了旅
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王某应对入住其店内的旅客人身、财产安全负责。但吴某
在王某明确告知其招待所无停车场所的情况下，仍在其招待所住宿，且对停放在
店外的车辆是否要求保管事先也无约定。因此，王某对吴某的车辆不负有保管义
务，对吴某丢失车辆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法院依法判决驳
回吴某的诉讼请求。 （崔竣杰）

●人 间 百 味●

为进一步加强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 有效预
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发生， 根据上级有关文
件精神，近日，罗山县公
安交警大队再次面向社
会招聘交通安全协管员
20

名， 招聘对象为具有
大专以上学历的社会青
年和高中以上学历的复
员军人。 图为罗山县招
聘交通协管员文化、法
律知识考试现场。

卢开春
张启锋摄

日前， 潢川县交警大队车管所下属的
5

个登记服务站正
式挂牌。此次挂牌的登记服务站，分别设在位于潢川县城关
的兴业车行、大剑车行、华龙车行、冰海车行和承增车行。登
记服务站工作人员在群众购车时，一方面认真做好车辆入户
上牌的宣传，另一方面依托县驾驶员协会，为需要办理新车

入户的群众提供
免费咨询和服务。

图为潢川县交警
大队车管所兴业
车行登记服务站
挂牌成立时的情
景。

刘峰摄

淮滨县交警大队
成功侦破两起交通肇事案

本报讯（王长江喻景）日
前， 淮滨县交警大队经过周密侦
查，成功侦破两起交通肇事案。

2009

年
12

月
19

日
14

时
30

分，

淮滨县期思镇一辆车牌号为豫
S61678

的中型客车将一行人当场
轧死，肇事车辆停在现场，而肇事
车辆驾驶员逃离现场。 淮滨县交
警大队民警接警后， 第一时间赶
赴事故现场。 在对现场进行了初
步勘查后， 民警依法对肇事车辆
进行暂扣， 并通过交警信息平台

查询到肇事车辆的车主。 当民警
到交通肇事嫌疑人徐某家中进行
传唤时，徐某却溜之大吉。在掌握
到徐某的行踪后， 该大队又于
2009

年
12

月
29

日组织精干力量赶
赴徐某家，并将徐某成功抓获。

2009

年
12

月
30

日
17

时
58

分
,

该大队值班民警接“

110

”指令：

在王罗公路
20KM+350M

处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一人死亡，两人
受伤。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
场，抢救伤员。在对现场进行初

步勘查时，现场只有摩托车驾驶
员胡某一人清醒，胡某称事故发
生时有一辆小型轿车与其相撞，

后致死者崔某死亡。该大队大队
长阮景成听取汇报后高度重视，

带领有经验的现场勘查人员和
技侦人员对现场进行再次勘查。

根据摩托车驾驶员胡某的说法，

民警又进行了现场模拟，同时及
时对胡某的血液样本进行了血
醇检验。 在大量事实证据面前，

犯罪嫌疑人胡某交待了犯罪事
实和经过： 原来，

2009

年
12

月
30

日
17

时
53

分，胡某醉酒后无证驾
驶无牌两轮摩托车带着吕某沿
王罗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
20KM+350M

处，将步行的崔某撞
倒致死， 同时致自己和吕某受
伤、摩托车损坏。

新县交警大队

为大宣传大排查大整顿活动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本报讯（邵家瑞孙佳懿）在开展大

宣传大排查大整顿活动中， 新县交警大队
始终把交通安全宣传工作作为构建和谐警
民关系的重要载体，不断创新宣传形式，着
力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切实服务民生

,

顺应
民意

,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

该大队一是将“媒体宣传”延伸至交通

安全的各个领域。 该大队不断加强与媒体
的沟通联系，不定期邀请记者随警作战、跟
踪报道，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涉牌涉证、

“酒驾”等违法典型案例，引导群众安全出
行。二是构筑“宣传阵地”打造安全屏障。

无论是设在城区三桥广场的电子大屏
幕，还是国道省道沿线的房屋墙壁，都成

了该大队做好交通安全宣传的“阵地”，

播放交通安全信息， 刷写交通安全警示
标语。三是大力开展“警示教育”，敲响安
全警钟。 该大队各个涉路交警中队认真
做好针对辖区客运企业驾驶人的宣传教
育工作， 定期组织民警深入企业开展警
示教育，通过通报典型案例，剖析研判事

故原因， 切实增强宣传的感染力、 说服
力、冲击力，用血的教训敲响安全警钟。

四是“送法上门”筑牢安全防线。该大队
适时开展普法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等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先后印制温馨提
示卡、《致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封信》

2

万余
份发放给群众。 该大队领导连续参加电
台直播节目， 广泛宣传各类违法行为的
危害， 倡导全社会自觉抵制不文明交通
行为，共创和谐道路交通环境。

截至目前， 新县交警大队共出动宣传
警力

200

余人次， 发放各类宣传材料
2

万余
份，在报刊、网络媒体上发稿

100

多篇，开展
“五进”宣传活动

9

场次，受教育人员
150000

余人次， 为深入开展大宣传大排查大整顿
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

商
城
县
检
察
院

构
建
多
层
次
“信
访
防
火
墙
”

本报讯
(

张超胜
)

去年以来，商城县检察院
以做好信访稳定工作为目标， 组织全院各部
门开展“办案零上访”、“信访风险评估”和“案
后救助”等活动，积极探索处理“涉检涉法上
访”工作新思路。通过多个渠道，在该院内部
与外部建立多层次“信访防火墙”，有效地从
源头上控制和减少了信访案件的发生。

该院一是领导下乡走访，与基层政府共
筑第一层防线。为了方便上访群众及时、有效
地反映诉求， 使上访人提出的问题能在第一
时间得到合理解决，该院规定党组成员每

3

个
月不得少于

1

次到乡、镇和涉检案件当事人家
中走访调查、了解情况，动态掌握信访信息。

二是坚持初次接访力促息诉，建立“外部防火
墙”。该院要求接访人员换位思考，做到坦诚
相待不含糊、真情相告不遮掩。对信访人提出
的问题，在法理之外的，要解释好、答复好，在
法度之内的，要考虑合理因素，尽量满足信访
人的合理诉求，协调处理好实际问题。四是实
施信访风险评估，建立“内部横向防火墙”。该
院将各科室办理的案件收集汇总，建档立册，

做到件件有登记、事事有详情。对数据库中的
案件，由该院控申部门进行预测评估，提出紧
急处理、重点跟踪的处理意见，动态管理涉检
案件，实现了从被动接访到主动出击的转变，

牢牢控制了涉检案件上访的源头。 四是加强与
各政法部门配合，建立“网状防火墙”。该院长期
坚持与公安、法院、司法等部门的密切配合，改
变各自的传统做法，实行联合接访，信息共享，

共同对信访案件进行监控、跟踪，整合各方力量
完成对上访人的息诉工作。 五是坚持入家到户
劝说，建立“亲情防火墙”。针对顽固缠诉的上访
人，该院采取外围攻克的方法，以做通信访人家

属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为切入点，实现亲戚朋友主动劝说当事
人息诉罢访，最终实现化解矛盾和纠纷的目的，开创了群众做群众工
作的良好局面。

截至目前，该院共对
43

起案件进行预警，排查信访风险案件
7

件，回访上访人
4

人次，说理答疑
57

人次，较好地发挥了组织协调、

监督制约的职能作用，为打造平安商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平桥公安分局
全力开展追逃工作

本报讯
(

曹春明曹国友
)

近期， 平桥公安分局为维护辖
区秩序稳定， 严厉打击违法犯
罪，从刑警、治安、宣传等部门
抽调

5

名警力， 由分局
1

名党委
成员带队组成驻平昌关镇工作
组，全力开展追逃工作，经过两
个月的不懈努力， 已取得显著
成效。

该工作组先后奔赴广东、

福建、驻马店、光山等十余个省

市县开展追逃工作， 行程两万
余公里， 对户籍地在信阳市平
桥区平昌关镇的网上逃犯展开
大规模的摸排、 劝投和抓捕工
作。 该工作组对有劝投条件的
网上逃犯采取“攻心”战术，家
家走访、户户劝投，给网上逃犯
的亲属发放《致逃犯亲属的一
封公开信》百余份，给逃犯家属
讲清“潜逃”与“投案自首”的利
弊，敦促逃犯投案自首。同时，

畅通分局党委与网上逃犯亲属
的“直拨电话”，实现零距离接
触、面对面交流，消除他们的思
想顾虑。 对逃犯的抓捕工作实
行领导负责制， 平桥公安分局
局长李希瑞亲自督办对命积案
逃犯的抓捕工作。 该工作组整
合资源，发动群众，充分运用侦
查、 破案的传统技术和现代科
技手段， 采取走访排查与蹲点
守候相结合、 秘密布控与主动
出击相结合等措施， 与市公安
局技侦，分局网监、治安等警种
联合作战。截至目前， 已有

4

名
网上逃犯主动投案自首， 抓获
命积案逃犯

2

名，抓获网上逃犯
3

名，核实已被抓获、服刑、死亡
的网上逃犯

6

名。

信阳两级法院致力提高人民满意率
（上接

B1

版）

2009

年， 全市人民
法庭案件调撤率达到

82.12%

，基
层法院民事案件调撤率达到
69.35%

， 信阳中级法院一审民事
案件调撤率达

61.3%

， 二审民事
案件调撤率达

42.2%

， 切实达到
了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平安和谐、

人民满意称赞的良好效果。同时，

创新诉外调解机制， 大力开展社
会法庭工作， 受到团中央和河南
省平安建设考核组的充分肯定。

因墓地权属之争，同宗兄弟
刘某和刘某某械斗，导致刘某左
眼伤残达到十级，双方情绪严重
对立，案子起诉到法院，考虑到
该案当事人是同宗兄弟，案子宜
调不宜判，信阳中级法院承办法
官耐心细致做调解工作。 经过

7

次深入双方家中调解，

2009

年
7

月
30

日， 在信阳中级法院法官
的主持下，刘某和刘某某就人身
损害赔偿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当
场给付了赔偿款，最终双方握手
言和。信阳中级法院法官以实际
行动为双方化解矛盾、和睦相处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多措并举化解涉诉信访难
题， 全力攻克提高人民满意度
的焦点和难点问题。 信阳两级
法院始终高度重视涉诉信访工
作， 注重以化解涉诉信访难题

切实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 一
是提高认识、转变观念，筑牢解
决信访问题的基础。 改变过去
将当事人简单看做工作对象的
旧思想， 树立以当事人为本的
新理念。 二是领导带头、全员办
理， 以实际行动解决涉诉信访
难题。 信阳两级法院均成立了
班子成员和各庭室主要负责人
参加的涉诉信访工作领导小
组，积极开展下访连心活动，两
级法院党组坚持定期听取汇
报，因案施策，发挥集体智慧，

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推
动了涉诉信访案件的和谐办
结。 三是健全机构、加强力量，

为做好信访工作提供组织保
证。 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

信阳中级法院增设了主要负责
涉诉信访工作的立案二庭，选
拔专人办理涉诉信访工作，工
作效率明显提高。 四是完善制
度、狠抓落实，保证信访渠道的
畅通和信访工作的有序进行。

信阳两级法院在实行集中接访
制度的基础上，实行“天天院长

接待日”制度，让来访群众人人
受到接待，案案有答复。 五是紧
紧依靠党委领导， 人大监督，政
府、 政协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为
解决涉诉信访问题创造良好的
条件。 信阳中级法院积极向党
委、党委政法委汇报，争取重视
和支持， 解决了一大批疑难、棘
手、多年遗留的上访案件。

由于措施得力，

2009

年国庆
节前，信阳两级法院全部办结

31

件三类进京上访案件，人民满意
息访率达

90.3%

，超额完成省委
政法委规定满意率

80%

的目标
任务，在河南省委政法委致信阳
市委、市政府的感谢信中，对信
阳中级法院院长周冀荣提出了
表扬。

1

月
10

日，我市
普降小雪， 最低气
温达到零下

4

摄氏
度，路面结冰，造成
312

国道、

107

国道
等处交通事故多
发。图为记者

1

月
10

日下午在
312

国道
光山段拍到一起车
祸。 我市交通管理
部门提醒司机：注
意车距，谨慎驾驶。

本报记者秦旭摄


